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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要求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开发区鑫昌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潜水学校、中海石油技术

检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世龙、刘明、陈水开、薛建、潘闻、吴凯强、张代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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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下录像能直观反映水下物体的现状，提供可追溯的影像记录，已被广泛应用于商业、

考古、科研、休闲、渔业、军事等水下活动。为进一步提高水下影像采集技术水平，规范水

下录像作业的安全操作，天津开发区鑫昌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参考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

《潜水及水下作业通用规则》、GB 26123-2010空气潜水安全要求、 GB 16636-2008潜水员

水下用电安全规程、中国船级社（CCS）规范标准的有关内容，特编制《水下录像作业安全

要求》，以下简称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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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下录像作业的人员适任资格、安全操作、工作安全分析及维护保养。

本文件适用于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实施的水下录像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6123-2010 空气潜水安全要求

GB 16636-2008 潜水员水下用电安全规程

GB/T 24555-2009 200m 氦氧饱和潜水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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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及定义

3.1

水下录像机 underwater video recorder

水下录像机是一种采用光学原理记录水下影像的专业设备。

水下录像机一般有分体式和整体式录像机两种型式。分体式录像机由水上单元、水下单

元组成，具体包括水上单元（显示器、控制面板、存储卡等）、电缆、水下单元（水下照明

灯、水下摄像头及固定支架或手柄）等。整体式录像机是集水下记录和操控于一体的设备。

3.2

潜水监督 diving supervisor

负责潜水作业全过程的组织、管理、协调工作和应急事态的处置，包括潜水操作、潜水

安全监督及相关管理。潜水监督资格类别分为空气潜水监督、混合气潜水监督和饱和潜水监

督。

3.3

潜水员 diver

通过某种潜水方式，进入水下或高气压环境进行潜水作业的人员。潜水员资格类别分为

空气潜水员、混合气潜水员和饱和潜水员。

3.4

实习潜水员 intern diver

完成了规定的理论和实操课程、考试合格并取得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颁发的相应潜水

员证书，实习期未满的潜水员。

4. 人员适任资格

4.1 水下录像作业应由潜水监督全权负责。

4.2 水上单元操作员、水下单元操作员应由具备至少 40 次或 40 小时水下工作业绩的潜水员

担任。

4.3 在开展检验、检测类作业时，水上、水下单元操作员除具备上述条件外，还应持有对应

的检验、检测证书。

4.4 当水下单元固定在潜水员头盔/面罩上，仅用于记录其作业过程的影像采集时，操作员

的适任资格要求同《潜水及水下作业通用规则》中潜水员的适任资格要求。

4.5 照料员应由潜水员担任，实习潜水员不能独立担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9%E5%AD%A6/8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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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操作

5.1 一般要求

5.1.1 水下录像用电应满足 GB 16636 的安全要求，使用隔离式直流电源，电压≤24V。

5.1.2 水下录像作业之前应进行环境辨识，包括能见度、水流、气象等。

5.1.3 水下录像作业采用自携式空气潜水方式时，水流速度应不大于 0.5m/s。蒲福风力等

级应不大于 4 级（风速 5.5m/s～7.9m/s，浪高 1.0m)。

5.1.4 水下录像作业采用水面供气式空气潜水方式时，通过潜水梯入水时，应满足 GB26123

的要求。水流速度应不大于 0.5m/s。蒲福风力等级应不大于 4 级（风速 5.5m/s～7.9m/s，

浪高 1.8m)。

5.1.5 水下录像作业采用水面供气式空气潜水方式时，通过潜水吊笼或开式潜水钟入水时，

应满足 GB 26123 的要求。水流速度应不大于 0.5m/s，蒲福风力等级应不大于 5 级（风速

8.0m/s～10.7m/s，浪高 1.8m)。

5.1.6 水下录像作业采用混合气潜水方式时，水流速度应不大于 0.5m/s。蒲福风力等级应

不大于 5 级（风速 8.0m/s～10.7m/s，浪高 1.8m)。

5.1.7 水下录像作业采用饱和潜水方式时，应满足 GB/T24555-2009 中 4.6.7 环境条件限制

的要求。

5.1.8 水下录像作业在通航水域进行时，现场应悬挂潜水作业的信号旗、信号灯等警示标

识。

5.1.9 水下录像作业现场应有相应的隔离标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

5.1.10 水下录像作业人员身体状况应满足对应的作业要求，必要时需经潜水医生/医学技士

现场检查。

5.2 作业前

5.2.1 根据任务规划水下录像的往返路线，准备标识牌（必要时）。

5.2.2 对设备进行外观检查，包括但不限于箱体、电缆、连接头、显示屏、摄像头、照明灯、

支架等。

5.2.3 根据作业环境及作业任务等因素，确认电缆长度满足作业要求。

5.2.4 检查所有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5.2.5 连接水上单元与水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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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接通主电源。

5.2.7 测试照明灯、摄像头及显示屏。

a、照明灯测试：打开照明灯开关，进行灯光亮度测试（由弱到强），测试正常后，应

立即关闭开关。

b、摄像头及显示屏测试：打开摄像头及显示屏开关，确认摄像头和显示屏功能正常；

确认录像机的显示日期/时间与作业日期/时间同步。

5.2.8 需采集音频数据时，将水下电话音频线与水上单元连接，确认正常后关闭开关。

5.2.9 功能测试完成后关闭电源。

5.3 作业中

5.3.1 潜水监督指挥潜水员携水下单元及标识牌入水，照料员随着潜水员的下潜和在作业期

间把握管/缆收放及时，松紧适度，避免管/缆发生绞缠。

注：标识牌是用来标注录像作业内容和重点物体/部位的标牌。

5.3.2 潜水员入水后潜水监督依次打开主电源开关、摄像头开关。根据需要打开照明灯开关。

5.3.3 潜水员在潜水监督的指挥下，将摄像头对准拍摄物体，进行焦距、灯光、角度等的调

整，使画面达到最佳状态。

5.3.4 潜水员在潜水监督的指挥下，将标识牌与被摄录物体/部位共同进行画面采集，使影

像记录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5.3.5 潜水员在移动录像时，注意保持身体平稳、控制移动速度及摄像头与被摄录物体的距

离变化。

5.3.6 在同一区域对多处物体/部位进行影像采集时，潜水员应听从潜水监督指挥，随时整

理好管/缆，规避障碍并按预定的路线依次进行。如一次下水未能完成全部摄录任务，潜水

监督及潜水员均应做好标记，以便于后续摄录内容的衔接。

5.3.7 对重点物体/部位进行影像采集时，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应拍摄具有参照物作用的

画面，从而确定被摄录物体的位置。

5.3.8 在影像采集过程中，潜水监督及潜水员应对发现的重点物体/部位具体情况做好记录。

5.3.9 潜水员应携带相关量具对重点物体/部位进行测量（必要时），并采集测量影像。

5.3.10 在有水流的泥砂底作业时，潜水员应处于逆流身位对拍摄物体进行影像采集。

5.3.11 在低能见度的浑水状况下，可采用清水袋或轻便透明的材料，放置在镜头与被摄录

物体之间，用于屏蔽浑水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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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潜水员出水时应沿预定路线返回，并与潜水监督保持沟通。照料员在潜水监督的指

挥下，配合潜水员缓慢回收管/缆，直至潜水员出水，潜水监督关闭录像机电源。

注 1：潜水监督通过录像画面及潜水员的呼吸状态，判断其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如发现潜水员状况异

常，潜水监督应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注 2：推荐使用具备采集潜水监督影像功能的设备，明确记录其指挥过程。

5.4 作业后

5.4.1 作业结束后对设备进行清洗、检查、整理、装箱。

5.4.2 及时将录像资料进行拷贝存储。采集的录像资料需进行编辑时，可添加字幕（时间、

地点、作业内容、作业单位及影像采集时的重要发现等）、配音（和摄像内容同步解说）、

背景音乐等。

6. 工作安全分析（JSA）

6.1 在水下录像作业实施前，针对现场作业环境开展工作安全分析，以降低、消除或规避各

类风险。

6.2 工作安全分析可参照以下步骤及内容进行：

a. 按照步骤对作业内容进行分解；

b. 分析潜在的危害，如环境因素、人为因素、设备故障等可能引起的危害；

c. 针对潜在的危害分别制定详细的控制措施；

d.控制措施指定相关责任人。

7. 维护保养

7.1 作业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制订维护保养的周期和内容。

7.2 至少每半年对水下录像机进行一次维护保养，维护保养包含以下内容：

a. 漏电保护器每年进行一次第三方检验。

b. 检查标识及编号，如有脱落重新张贴。

c. 检查电缆，外观如有破损进行维修或更换。对电缆加装保护管的，其保护管如有损

坏予以更换。

d. 将摄像头及照明灯放在淡水中浸泡并清洗。

e. 接通电源对水下录像机进行功能测试，功能测试正常后断开电源。

f. 维保后将设备存放于干燥阴凉处。



10

参考文献

[1] 《潜水及水下作业通用规则》-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 2014年

[2] 《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规范》(GB/T 9445-2008)(ISO 9712:2005)-中国船级社

（CCS)


	前 言
	引 言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及定义
	3.1
	水下录像机  underwater video recorder
	3.2
	潜水监督 diving supervisor
	3.3
	潜水员 diver
	3.4
	实习潜水员 intern diver
	4.人员适任资格
	5.安全操作
	5.1一般要求
	5.2 作业前
	5.3作业中
	5.4作业后
	6.工作安全分析（JSA）
	7. 维护保养
	参考文献

